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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宁市安居区交通运输局部分权责事项调整情况表
	序号
	
	对应区直部门
	清单序号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权力类型
	权力名称
	设定依据
	责任主体
	责任事项
	问责依据
	追责情形及免责情形
	监督方式
	

	1
	调整前情况
	
	
	
	
	
	
	
	
	
	
	

	
	调整方式
	新增

	
	调整后情况
	区交通运输局
	
	其他行政权力
	道路运输企业分公司备案
	[bookmark: OLE_LINK1]《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第十六条、《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二十七条

	区交通运输局（区公路运输管理所）
	1.受理责任：（1）公示备案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需提交材料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2）允许申请人当场补全或者更正错误，申请人不能当场补全或者更正的，实施机关当场或者在5日内向申请人出具《交通行政备案申请补正通知书》，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3）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实施机关受理，出具《交通行政备案申请受理通知书》。
2.审查责任：指派2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审查。
3.决定责任：（1）实施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作出交通行政许可决定。（2）申请人的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实施机关应当依法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并出具《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行政备案决定书》。实施机关依法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的，应当出具《不予交通行政备案决定书》，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4.送达责任：（1）实施机关在作出准予或者不予许可决定后，应当在10日内向申请人送达《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行政备案决定书》或者《不予交通行政备案决定书》。（2）实施机关作出准予交通行政许可决定的，应当在作出决定之日起10日内，向申请人颁发《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5.事后监管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规定，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责具体实施道路运输管理工作。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
	追责情形：《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追究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5-8388232
	



—1—

	序号
	
	对应区直部门
	清单序号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权力类型
	权力名称
	设定依据
	责任主体
	责任事项
	问责依据
	追责情形及免责情形
	监督方式
	

	2
	调整前情况
	
	
	
	
	
	
	
	
	
	
	

	
	调整方式
	新增

	
	调整后情况
	区交通运输局
	
	其他行政权力
	道路运输车辆运输证办理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第十四条、《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二十五条　
	区交通运输局（区公路运输管理所）
	1. 申请：申请人到政务服务中心综合 窗口提交申请材料；
2. 受理：窗口工作人员收到申请材料当场或者规定工作日内作出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办理机关应在规定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对不属于受理范围的，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
3. 审查：办理人员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初步审查意见；
4. 决定：办理机关负责人依据审查意见签署审批结果。对予批准办理的，由办理机关向申请人核发办理结果，不予批准的，由办理机关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对结果有异议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5. 制证：制证部门完成制证；
6. 颁发和送达：申请人凭个人身份证明（有效的身份证、临时居住证、户口簿等）和受理通知书到申办窗口领取办理结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
	追责情形：《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追究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5-8388232
	



	序号
	
	对应区直部门
	清单序号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权力类型
	权力名称
	设定依据
	责任主体
	责任事项
	问责依据
	追责情形及免责情形
	监督方式
	

	3
	调整前情况
	
	
	
	
	
	
	
	
	
	
	

	
	调整方式
	新增

	
	调整后情况
	区交通运输局
	
	其他行政权力
	客运标志牌办理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　

	区交通运输局（区公路运输管理所）
	1.受理责任：依法受理申请人递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2.审查责任：对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经审查符合要求的，予以配发；不符合要求的，不予配发并说明理由。
4.送达责任：制发客运标志牌，依法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监督管理考核办法，对道路运输企业进行监督检查与考核，发现没有按照规定运营的责令整改并按照规定处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
	追责情形：《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追究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5-8388232
	



	序号
	
	对应区直部门
	清单序号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权力类型
	权力名称
	设定依据
	责任主体
	责任事项
	问责依据
	追责情形及免责情形
	监督方式
	

	4
	调整前情况
	
	
	
	
	
	
	
	
	
	
	

	
	调整方式
	新增

	
	调整后情况
	区交通运输局
	
	其他行政权力
	道路货运站（场）经营备案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第九条　

	区交通运输局（区公路运输管理所）
	1.受理责任：（1）公示备案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需提交材料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2）允许申请人当场补全或者更正错误，申请人不能当场补全或者更正的，实施机关当场或者在5日内向申请人出具《交通行政备案申请补正通知书》，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3）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实施机关受理，出具《交通行政备案申请受理通知书》。
2.审查责任：指派2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审查。
3.决定责任：（1）实施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作出交通行政许可决定。（2）申请人的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实施机关应当依法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并出具《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行政备案决定书》。实施机关依法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的，应当出具《不予交通行政备案决定书》，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4.送达责任：（1）实施机关在作出准予或者不予许可决定后，应当在10日内向申请人送达《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行政备案决定书》或者《不予交通行政备案决定书》。（2）实施机关作出准予交通行政许可决定的，应当在作出决定之日起10日内，向申请人颁发《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5.事后监管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规定，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责具体实施道路运输管理工作。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
	追责情形：《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追究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5-8388232
	



	序号
	
	对应区直部门
	清单序号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权力类型
	权力名称
	设定依据
	责任主体
	责任事项
	问责依据
	追责情形及免责情形
	监督方式
	

	5
	调整前情况
	
	
	
	
	
	
	
	
	
	
	

	
	调整方式
	新增

	
	调整后情况
	区交通运输局
	
	行政处罚
	对交通运输建设工程领域承包单位拒绝向监理企业提供必要的资料，或未经监理工程师签字认可，擅自将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在工程上使用或安装，或擅自进行下一道工序施工的行政处罚
	【政府规章】《四川省建设工程监理规定》 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三十四条
	
区交通运输局（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1、立案责任：除实施巡查发现涉路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后，决定是否立案之外，通过举报、其他机关移送、上级机关交办等途径获得的违法行为线索，应当及时核实，并根据核实结果在7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于立案的案件，指定执法人员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查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违法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救济途径等。
6.送达责任：按照法定方式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据生效的处罚决定，处以罚款的实行罚缴分离，无强制执行权的处罚事项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版）第七十六条、第七十七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三条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六条；《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追究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5-8388232
	



	序号
	
	对应区直部门
	清单序号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权力类型
	权力名称
	设定依据
	责任主体
	责任事项
	问责依据
	追责情形及免责情形
	监督方式
	

	6
	调整前情况
	
	
	
	
	
	
	
	
	
	
	

	
	调整方式
	新增

	
	调整后情况
	区交通运输局
	
	行政处罚
	对交通运输建设工程领域建设单位擅自撤换现场监理工程师等行为的行政处罚
	【政府规章】《四川省建设工程监理规定》第十八条、第三十条
	区交通运输局（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1、立案责任：除实施巡查发现涉路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后，决定是否立案之外，通过举报、其他机关移送、上级机关交办等途径获得的违法行为线索，应当及时核实，并根据核实结果在7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于立案的案件，指定执法人员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查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违法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救济途径等。
6.送达责任：按照法定方式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据生效的处罚决定，处以罚款的实行罚缴分离，无强制执行权的处罚事项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版）第七十六条、第七十七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三条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六条；《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追究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5-8388232
	



	序号
	
	对应区直部门
	清单序号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权力类型
	权力名称
	设定依据
	责任主体
	责任事项
	问责依据
	追责情形及免责情形
	监督方式
	

	7
	调整前情况
	
	
	
	
	
	
	
	
	
	
	

	
	调整方式
	新增

	
	调整后情况
	区交通运输局
	
	行政处罚
	对交通运输建设工程领域承担施工建设监理业务的监理机构未进驻施工现场的行政处罚
	【政府规章】《四川省建设工程监理规定》第十七条、第三十一条
	区交通运输局(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1、立案责任：除实施巡查发现涉路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后，决定是否立案之外，通过举报、其他机关移送、上级机关交办等途径获得的违法行为线索，应当及时核实，并根据核实结果在7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于立案的案件，指定执法人员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查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违法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救济途径等。
6.送达责任：按照法定方式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据生效的处罚决定，处以罚款的实行罚缴分离，无强制执行权的处罚事项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版）第七十六条、第七十七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三条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六条；《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追究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5-8388232
	



	序号
	
	对应区直部门
	清单序号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权力类型
	权力名称
	设定依据
	责任主体
	责任事项
	问责依据
	追责情形及免责情形
	监督方式
	

	8
	调整前情况
	
	
	
	
	
	
	
	
	
	
	

	
	调整方式
	新增

	
	调整后情况
	区交通运输局
	
	行政处罚
	对交通运输建设工程领域监理工程师未经注册从事工程监理活动等行为的行政处罚
	【政府规章】《四川省建设工程监理规定》第六条、第三十二条
	区交通运输局（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1、立案责任：除实施巡查发现涉路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后，决定是否立案之外，通过举报、其他机关移送、上级机关交办等途径获得的违法行为线索，应当及时核实，并根据核实结果在7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于立案的案件，指定执法人员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查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违法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救济途径等。
6.送达责任：按照法定方式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据生效的处罚决定，处以罚款的实行罚缴分离，无强制执行权的处罚事项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版）第七十六条、第七十七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三条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六条；《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追究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5-8388232
	



	序号
	
	对应区直部门
	清单序号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权力类型
	权力名称
	设定依据
	责任主体
	责任事项
	问责依据
	追责情形及免责情形
	监督方式
	

	9
	调整前情况
	
	
	
	
	
	
	
	
	
	
	

	
	调整方式
	新增

	
	调整后情况
	区交通运输局
	
	行政处罚
	对危险货物港口经营人未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或者未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管控措施；进行吊装、动火、临时用电以及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其他危险作业，未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的行政处罚
	《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管理规定》第七十六条
	区交通运输局（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1、立案责任：除实施巡查发现涉路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后，决定是否立案之外，通过举报、其他机关移送、上级机关交办等途径获得的违法行为线索，应当及时核实，并根据核实结果在7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于立案的案件，指定执法人员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查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违法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救济途径等。
6.送达责任：按照法定方式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据生效的处罚决定，处以罚款的实行罚缴分离，无强制执行权的处罚事项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版）第七十六条、第七十七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三条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六条；《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追究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5-8388232
	



	序号
	
	对应区直部门
	清单序号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权力类型
	权力名称
	设定依据
	责任主体
	责任事项
	问责依据
	追责情形及免责情形
	监督方式
	

	10
	调整前情况
	
	
	
	
	
	
	
	
	
	
	

	
	调整方式
	新增

	
	调整后情况
	区交通运输局
	
	行政处罚
	对危险货物港口经营人未将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报送备案的行政处罚
	《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管理规定》第六十条、第八十四条
	区交通运输局（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1、立案责任：除实施巡查发现涉路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后，决定是否立案之外，通过举报、其他机关移送、上级机关交办等途径获得的违法行为线索，应当及时核实，并根据核实结果在7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于立案的案件，指定执法人员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查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违法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救济途径等。
6.送达责任：按照法定方式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据生效的处罚决定，处以罚款的实行罚缴分离，无强制执行权的处罚事项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版）第七十六条、第七十七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三条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六条；《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追究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5-8388232
	



	序号
	
	对应区直部门
	清单序号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权力类型
	权力名称
	设定依据
	责任主体
	责任事项
	问责依据
	追责情形及免责情形
	监督方式
	

	11
	调整前情况
	
	
	
	
	
	
	
	
	
	
	

	
	调整方式
	新增

	
	调整后情况
	区交通运输局
	
	行政处罚
	对危险货物港口经营人存在重大事故隐患，一百八十日内三次或者一年内四次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等行为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管理规定》第八十八条
	区交通运输局（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1、立案责任：除实施巡查发现涉路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后，决定是否立案之外，通过举报、其他机关移送、上级机关交办等途径获得的违法行为线索，应当及时核实，并根据核实结果在7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于立案的案件，指定执法人员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查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违法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救济途径等。
6.送达责任：按照法定方式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据生效的处罚决定，处以罚款的实行罚缴分离，无强制执行权的处罚事项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版）第七十六条、第七十七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三条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六条；《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追究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5-8388232
	



	序号
	
	对应区直部门
	清单序号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权力类型
	权力名称
	设定依据
	责任主体
	责任事项
	问责依据
	追责情形及免责情形
	监督方式
	

	12
	调整前情况
	
	
	
	
	
	
	
	
	
	
	

	
	调整方式
	新增

	
	调整后情况
	区交通运输局
	
	行政处罚
	对未经依法批准使用港口岸线，擅自改变港口岸线使用范围、功能或者转让岸线使用权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第四十六条
	区交通运输局（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1、立案责任：除实施巡查发现涉路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后，决定是否立案之外，通过举报、其他机关移送、上级机关交办等途径获得的违法行为线索，应当及时核实，并根据核实结果在7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于立案的案件，指定执法人员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查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违法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救济途径等。
6.送达责任：按照法定方式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据生效的处罚决定，处以罚款的实行罚缴分离，无强制执行权的处罚事项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版）第七十六条、第七十七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三条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六条；《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追究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5-8388232
	



	序号
	
	对应区直部门
	清单序号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权力类型
	权力名称
	设定依据
	责任主体
	责任事项
	问责依据
	追责情形及免责情形
	监督方式
	

	13
	调整前情况
	区交通运输局
	454
	其他行政权力
	起讫地客运站点、途经路线备案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 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2020 年第 17 号第三十条
	区交通运输局（区公路运输管理所）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备案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 书面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在规定的时间内对备案材料进行初审，提出意见。
3．决定责任：申请人的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实施机关应当依法作出准予备案的决定、法定告知（不予备案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在规定期限内按法定方式将决定书送 达申请人。
5．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 法监督条例》《 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 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
	追责情形：《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追究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5-8388232
	

	
	调整方式
	取消

	
	调整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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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对应区直部门
	清单序号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权力类型
	权力名称
	设定依据
	责任主体
	责任事项
	问责依据
	追责情形及免责情形
	监督方式
	

	14
	调整前情况
	区交通运输局
	72
	行政处罚
	对从事水路运输经营的船舶未随船携带船舶营运证件行为的行政处罚
	《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 第三十四条第二款
	区交通运输局（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1.立案责任：发现涉水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后，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于立案的案件，指定执法人员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 审查责任：审查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违法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重大案件集体讨论，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救济途径等。 6.送达责任：按照法定方式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据生效的处罚决定依法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 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版）第七十六条、第七十七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三条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六条；《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追究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5-8388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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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对应区直部门
	清单序号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权力类型
	权力名称
	设定依据
	责任主体
	责任事项
	问责依据
	追责情形及免责情形
	监督方式
	

	15
	调整前情况
	区交通运输局
	149
	行政处罚
	对道路客运、货运经营者不按照规定携带车辆营运证行为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八条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 管理 规定》第八十三条第二款；《道路货 物运 输及 站场 管理 规定》第五十九条第二款；《道 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 第五十九条 ；《放射性物品道路运输管理规定》第四十条
	区交通运输局（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1.立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保守有关秘密。
3. 审查责任：对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 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决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  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在规定期限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 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 的处罚决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履行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版）第七十六条、第七十七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三条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六条；《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追究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5-8388232
	

	
	调整方式
	取消

	
	调整后情况
	
	
	
	
	《
	
	
	
	
	
	



	序号
	
	对应区直部门
	清单序号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权力类型
	权力名称
	设定依据
	责任主体
	责任事项
	问责依据
	追责情形及免责情形
	监督方式
	

	16
	调整前情况
	区交通运输局
	170
	行政处罚
	对客运经营者等不按规定使用道路运输业专用票证或者转让、倒卖、伪造道路运输业专用票证行为的行政处罚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 理规定》第八十四条
	区交通运输局（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1.立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立案。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执法人员 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保守有关秘密。
3. 审查责任：对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 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决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在规定期限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履行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版）第七十六条、第七十七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三条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六条；《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追究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5-8388232
	

	
	调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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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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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对应区直部门
	清单序号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权力类型
	权力名称
	设定依据
	责任主体
	责任事项
	问责依据
	追责情形及免责情形
	监督方式
	

	17
	调整前情况
	区交通运输局
	182
	行政处罚
	对破坏卫星定位装置以及恶意人为干扰、屏蔽卫星定位装置信号等行为的行政处罚
	《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 理办法》第三十八条
	区交通运输局（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1.立案责任：除实施巡查发现涉路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后，决定是否立案之外，通过举报、其他机关移 送、上级机关交办等途径获得的违法行为线索，应当及时核实，并根据核实结果在 7 日内决定是否立 案。
2.调查责任：对于立案的案件，指定执法人员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 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 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 审查责任：审查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 违法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救济途径等。
6.送达责任：按照法定方式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据生效的处罚决定，处以罚款的实行罚缴分离，无强制执行权的处罚事项申请人民法 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版）第七十六条、第七十七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三条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六条；《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追究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5-8388232
	

	
	调整方式
	取消

	
	调整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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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对应区直部门
	清单序号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权力类型
	权力名称
	设定依据
	责任主体
	责任事项
	问责依据
	追责情形及免责情形
	监督方式
	

	18
	调整前情况
	区交通运输局
	279
	行政处罚
	对在船工作期间未携带规定的有效证件行为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第五十一条
	区交通运输局（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1、立案责任：除实施巡查发现涉路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后，决定是否立案之外，通过举报、其他机关移送、上级机关交办等途径获得的违法行为线索，应当及时核实，并根据核实结果在7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于立案的案件，指定执法人员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查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违法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救济途径等。
6.送达责任：按照法定方式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据生效的处罚决定，处以罚款的实行罚缴分离，无强制执行权的处罚事项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版）第七十六条、第七十七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三条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六条；《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追究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5-8388232
	

	
	调整方式
	取消

	
	调整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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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对应区直部门
	清单序号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权力类型
	权力名称
	设定依据
	责任主体
	责任事项
	问责依据
	追责情形及免责情形
	监督方式
	

	19
	调整前情况
	区交通运输局
	323
	行政处罚
	对未按照规定随船携带或者保存《船舶现场监督报告》《船旗国监督检查报告》《港口国监督检查报告》行为的行政处罚
	《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安全监督规则》第五十四条
	区交通运输局（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1.立案责任：发现涉水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后，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于立案的案件，指定执法人员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 审查责任：审查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违法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 制作并送达《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重大案件集体讨论，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救济途径等。 
6.送达责任：按照法定方式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据生效的处罚决定依法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版）第七十六条、第七十七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三条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六条；《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追究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5-8388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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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对应区直部门
	清单序号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权力类型
	权力名称
	设定依据
	责任主体
	责任事项
	问责依据
	追责情形及免责情形
	监督方式
	

	20
	调整前情况
	区交通运输局
	374
	行政处罚
	对使用经检测不合格的车辆从事客货运输经营等行为的行政处罚
	《 四川省道路运输条》第六十三条
	区交通运输局（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1.立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  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保守有关秘密。
3. 审查责任：对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 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决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在规定期限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履行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版）第七十六条、第七十七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三条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六条；《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追究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5-8388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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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应区直部门
	清单序号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权力类型
	权力名称
	设定依据
	责任主体
	责任事项
	问责依据
	追责情形及免责情形
	监督方式
	

	21
	调整前情况
	区交通运输局
	459
	其他行政权力
	道路运输企业质量信誉考核结果认定
	《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2012年国务院令第625号）第二十一条；《国内水路运输管理规定》（2014年交通运输部令第2号）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

	区交通运输局（区公路运输管理所）
	1.立项责任：依法公示道路运输企业质量信誉考核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应当补正的材料；依法受理或者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根据日常监管档案及运政系统记录相关情况，对提交材料进行审核。
3.决定公布责任：根据审查情况，作出备案文书。公布备案结果，对于符合要求的，书面通知申请企业。
4.解释备案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
	追责情形：《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追究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5-8388232
	

	
	调整方式
	变更

	
	调整后情况
	区交通运输局
	459
	其他行政权力
	道路运输企业信用考核结果认定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五条、《四川省道路运输条例》第五十六条
	区交通运输局（区公路运输管理所）
	1.立项责任：依法公示道路运输企业质量信誉和安全考核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应当补正的材料；依法受理或者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根据日常监管档案及运政系统记录相关情况，对提交材料进行审核。
3.决定公布责任：根据审查情况，作出备案文书。公布备案结果，对于符合要求的，书面通知申请企业。
4.解释备案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
	追责情形：《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追究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5-8388232
	



	序号
	
	对应区直部门
	清单序号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权力类型
	权力名称
	设定依据
	责任主体
	责任事项
	问责依据
	追责情形及免责情形
	监督方式
	

	22
	调整前情况
	区交通运输局
	461
	其他行政权力
	网约车车辆和驾驶员信息备案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交通运输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网信办令2019年第46号）第十七条

	区交通运输局（区公路运输管理所）
	1.立项责任：依法公示网约车车辆和驾驶员信息备案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应当补正的材料；依法受理或者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根据日常监管档案及运政系统记录相关情况，对提交材料进行审核。
3.决定公布责任：根据审查情况，作出备案文书。公布备案结果，对于符合要求的，书面通知申请企业。
4.解释备案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
	追责情形：《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追究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5-8388232
	

	
	调整方式
	变更

	
	调整后情况
	区交通运输局
	461
	其他行政权力
	网约车车辆信息备案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七条、《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十八条
	区交通运输局（区公路运输管理所）
	1.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备案材料；
2.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告知理由）；
3.审核相对人提交的备案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4.符合备案要求的，依法予以备案登记；
5.将备案事项纳入日常监管；落实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当履行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
	追责情形：《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追究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5-8388232
	



	序号
	
	对应区直部门
	清单序号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权力类型
	权力名称
	设定依据
	责任主体
	责任事项
	问责依据
	追责情形及免责情形
	监督方式
	

	23
	调整前情况
	区交通运输局
	61
	行政处罚
	对危险货物港口经营人未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国家有关规定安装、使用安全设施、设备并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和定期检测行为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第（二）（三）项、《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管理规定》第七十五条第（二）项
	区交通运输局（地方海事处）
	1、立案责任：除实施巡查发现涉路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后，决定是否立案之外，通过举报、其他机关移送、上级机关交办等途径获得的违法行为线索，应当及时核实，并根据核实结果在7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于立案的案件，指定执法人员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查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违法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救济途径等。
6.送达责任：按照法定方式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据生效的处罚决定，处以罚款的实行罚缴分离，无强制执行权的处罚事项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版）第七十六条、第七十七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三条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六条；《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追究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5-8388232
	

	
	调整方式
	变更

	
	调整后情况
	区交通运输局
	61
	行政处罚
	对危险货物港口经营人未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安装、使用安全设施、设备或者未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和定期检测行为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二）（三）项
、《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管理规定》第七十七条第（二）项
	区交通运输局（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1、立案责任：除实施巡查发现涉路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后，决定是否立案之外，通过举报、其他机关移送、上级机关交办等途径获得的违法行为线索，应当及时核实，并根据核实结果在7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于立案的案件，指定执法人员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查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违法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救济途径等。
6.送达责任：按照法定方式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据生效的处罚决定，处以罚款的实行罚缴分离，无强制执行权的处罚事项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版）第七十六条、第七十七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三条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六条；《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追究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5-8388232
	



	序号
	
	对应区直部门
	清单序号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权力类型
	权力名称
	设定依据
	责任主体
	责任事项
	问责依据
	追责情形及免责情形
	监督方式
	

	24
	调整前情况
	区交通运输局
	64
	行政处罚
	对危险货物港口经营人对重大危险源未登记建档或者未进行评估、监控，或者未制定应急预案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八条第（二）项；《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管理规定》第七十四条第（二）项
	区交通运输局（地方海事处）
	1、立案责任：除实施巡查发现涉路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后，决定是否立案之外，通过举报、其他机关移送、上级机关交办等途径获得的违法行为线索，应当及时核实，并根据核实结果在7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于立案的案件，指定执法人员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查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违法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救济途径等。
6.送达责任：按照法定方式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据生效的处罚决定，处以罚款的实行罚缴分离，无强制执行权的处罚事项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版）第七十六条、第七十七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三条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六条；《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追究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5-8388232
	

	
	调整方式
	变更

	
	调整后情况
	区交通运输局
	64
	行政处罚
	对危险货物港口经营人对重大危险源未登记建档、未进行定期检测、评估、监控，未制定应急预案，或者未告知应急措施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二）项；《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管理规定》第七十六条第（二）项
	区交通运输局（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1、立案责任：除实施巡查发现涉路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后，决定是否立案之外，通过举报、其他机关移送、上级机关交办等途径获得的违法行为线索，应当及时核实，并根据核实结果在7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于立案的案件，指定执法人员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查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违法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救济途径等。
6.送达责任：按照法定方式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据生效的处罚决定，处以罚款的实行罚缴分离，无强制执行权的处罚事项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版）第七十六条、第七十七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三条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六条；《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追究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5-8388232
	



	序号
	
	对应区直部门
	清单序号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权力类型
	权力名称
	设定依据
	责任主体
	责任事项
	问责依据
	追责情形及免责情形
	监督方式
	

	25
	调整前情况
	区交通运输局
	65
	行政处罚
	对危险货物港口经营人未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年修正本）第九十八条
	区交通运输局（地方海事处）
	1、立案责任：除实施巡查发现涉路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后，决定是否立案之外，通过举报、其他机关移送、上级机关交办等途径获得的违法行为线索，应当及时核实，并根据核实结果在7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于立案的案件，指定执法人员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查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违法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救济途径等。
6.送达责任：按照法定方式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据生效的处罚决定，处以罚款的实行罚缴分离，无强制执行权的处罚事项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版）第七十六条、第七十七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三条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六条；《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追究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5-8388232
	

	
	调整方式
	变更

	
	调整后情况
	区交通运输局
	65
	行政处罚
	对危险货物港口经营人未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或者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未按照规定报告的行政处罚
	《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管理规定》第七十六条第（四）项
	区交通运输局（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1、立案责任：除实施巡查发现涉路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后，决定是否立案之外，通过举报、其他机关移送、上级机关交办等途径获得的违法行为线索，应当及时核实，并根据核实结果在7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于立案的案件，指定执法人员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查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违法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救济途径等。
6.送达责任：按照法定方式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据生效的处罚决定，处以罚款的实行罚缴分离，无强制执行权的处罚事项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版）第七十六条、第七十七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三条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六条；《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追究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5-8388232
	



	序号
	
	对应区直部门
	清单序号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权力类型
	权力名称
	设定依据
	责任主体
	责任事项
	问责依据
	追责情形及免责情形
	监督方式
	

	26
	调整前情况
	区交通运输局
	135
	行政处罚
	对擅自从事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业务等行为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五条第一款、《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规定》第四十七条
	区交通运输局（区公路运输管理所）
	1、立案责任：除实施巡查发现涉路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后，决定是否立案之外，通过举报、其他机关移送、上级机关交办等途径获得的违法行为线索，应当及时核实，并根据核实结果在7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于立案的案件，指定执法人员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查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违法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救济途径等。
6.送达责任：按照法定方式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据生效的处罚决定，处以罚款的实行罚缴分离，无强制执行权的处罚事项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版）第七十六条、第七十七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三条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六条；《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追究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5-8388232
	

	
	调整方式
	变更

	
	调整后情况
	区交通运输局
	135
	行政处罚
	对从事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业务未按规定进行备案或者提交虚假备案材料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五条、《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规定》第四十八条
	区交通运输局（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1、立案责任：除实施巡查发现涉路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后，决定是否立案之外，通过举报、其他机关移送、上级机关交办等途径获得的违法行为线索，应当及时核实，并根据核实结果在7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于立案的案件，指定执法人员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查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违法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救济途径等。
6.送达责任：按照法定方式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据生效的处罚决定，处以罚款的实行罚缴分离，无强制执行权的处罚事项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版）第七十六条、第七十七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三条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六条；《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追究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5-8388232
	



	序号
	
	对应区直部门
	清单序号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权力类型
	权力名称
	设定依据
	责任主体
	责任事项
	问责依据
	追责情形及免责情形
	监督方式
	

	27
	调整前情况
	区交通运输局
	277
	行政处罚
	对伪造、变造或者买卖船员服务簿、船员适任证书、船员培训合格证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员证行为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第四十九条
	区交通运输局（地方海事处）
	1.立案责任：发现涉水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后，决定是否立案。2.调查责任：对于立案的案件，指定执法人员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查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违法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重大案件集体讨论，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救济途径等。
6.送达责任：按照法定方式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据生效的处罚决定依法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版）第七十六条、第七十七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三条。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六条；《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追究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5-8388232
	

	
	调整方式
	变更

	
	调整后情况
	区交通运输局
	277
	行政处罚
	对伪造、变造或者买卖船员服务簿、船员培训合格证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员证行为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第四十九条
	区交通运输局（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1、立案责任：除实施巡查发现涉路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后，决定是否立案之外，通过举报、其他机关移送、上级机关交办等途径获得的违法行为线索，应当及时核实，并根据核实结果在7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于立案的案件，指定执法人员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查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违法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救济途径等。
6.送达责任：按照法定方式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据生效的处罚决定，处以罚款的实行罚缴分离，无强制执行权的处罚事项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版）第七十六条、第七十七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三条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六条；《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追究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5-8388232
	



	序号
	
	对应区直部门
	清单序号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权力类型
	权力名称
	设定依据
	责任主体
	责任事项
	问责依据
	追责情形及免责情形
	监督方式
	

	28
	调整前情况
	区交通运输局
	281
	行政处罚
	对船长未保证船舶和船员携带符合法定要求的证书、 文书以及有关航行资料等行为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第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海事行政处罚规定》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船舶船员值班规则》第九十条
	区交通运输局（地方海事处）
	1、立案责任：除实施巡查发现涉路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后，决定是否立案之外，通过举报、其他机关移送、上级机关交办等途径获得的违法行为线索，应当及时核实，并根据核实结果在7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于立案的案件，指定执法人员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查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违法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救济途径等。
6.送达责任：按照法定方式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据生效的处罚决定，处以罚款的实行罚缴分离，无强制执行权的处罚事项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版）第七十六条、第七十七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三条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六条；《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追究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5-8388232
	

	
	调整方式
	变更

	
	调整后情况
	区交通运输局
	281
	行政处罚
	对船长未保证船舶和船员携带符合法定要求的文书以及有关航行资料等行为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第五十二条

	区交通运输局（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1、立案责任：除实施巡查发现涉路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后，决定是否立案之外，通过举报、其他机关移送、上级机关交办等途径获得的违法行为线索，应当及时核实，并根据核实结果在7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于立案的案件，指定执法人员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查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违法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救济途径等。
6.送达责任：按照法定方式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据生效的处罚决定，处以罚款的实行罚缴分离，无强制执行权的处罚事项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版）第七十六条、第七十七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三条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六条；《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追究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5-8388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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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应区直部门
	清单序号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权力类型
	权力名称
	设定依据
	责任主体
	责任事项
	问责依据
	追责情形及免责情形
	监督方式
	

	29
	调整前情况
	区交通运输局
	282
	行政处罚
	对招用未依照规定取得相应有效证件的人员上船工作等行为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第五十五条
	区交通运输局（地方海事处）
	1、立案责任：除实施巡查发现涉路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后，决定是否立案之外，通过举报、其他机关移送、上级机关交办等途径获得的违法行为线索，应当及时核实，并根据核实结果在7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于立案的案件，指定执法人员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查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违法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救济途径等。
6.送达责任：按照法定方式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据生效的处罚决定，处以罚款的实行罚缴分离，无强制执行权的处罚事项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版）第七十六条、第七十七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三条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六条；《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追究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5-8388232
	

	
	调整方式
	变更

	
	调整后情况
	区交通运输局
	282
	行政处罚
	对中国籍船舶擅自招用外国籍船员担任船长等行为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第五十四条
	区交通运输局（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1、立案责任：除实施巡查发现涉路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后，决定是否立案之外，通过举报、其他机关移送、上级机关交办等途径获得的违法行为线索，应当及时核实，并根据核实结果在7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于立案的案件，指定执法人员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查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违法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救济途径等。
6.送达责任：按照法定方式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据生效的处罚决定，处以罚款的实行罚缴分离，无强制执行权的处罚事项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版）第七十六条、第七十七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三条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六条；《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追究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5-8388232
	



	序号
	
	对应区直部门
	清单序号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权力类型
	权力名称
	设定依据
	责任主体
	责任事项
	问责依据
	追责情形及免责情形
	监督方式
	

	30
	调整前情况
	区交通运输局
	463
	其他行政权力
	客运机动车租赁经营备案
	《四川省道路运输条例》第四十八条
	区交通运输局（区公路运输管理所）
	1.立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立案。主动实施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的违法案件，可不经过立案环节。
2.调查责任：对于立案的案件，指派专人负责，调查人员不少于2人，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对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作出处罚决定，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按法律规定的方式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执行行政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
	追责情形：《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追究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5-8388232
	

	
	调整方式
	变更

	
	调整后情况
	区交通运输局
	463
	其他行政权力
	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备案
	《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2020年第22号）第二十五条
	区交通运输局（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1、立案责任：除实施巡查发现涉路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后，决定是否立案之外，通过举报、其他机关移送、上级机关交办等途径获得的违法行为线索，应当及时核实，并根据核实结果在7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于立案的案件，指定执法人员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查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交通违法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处罚依据、救济途径等。
6.送达责任：按照法定方式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据生效的处罚决定，处以罚款的实行罚缴分离，无强制执行权的处罚事项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版）第七十六条、第七十七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三条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六条；《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追究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5-8388232
	




